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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开大〔2020〕47 号  苏城院〔2020〕40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江苏开放大学（江苏城市职业学院）
兼职研究人员聘任与管理办法的通知 

 

各市县开大（电大），校内各部门：  

    为进一步推进我校教育科学的理论和实践研究，现将《江苏

开放大学（江苏城市职业学院）兼职研究人员聘任与管理办法》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江苏开放大学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江苏城市职业学院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6 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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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开放大学（江苏城市职业学院） 

兼职研究人员聘任与管理办法 

 

为了适应高等教育发展的形势，进一步加强终身教育、开放

教育、高职教育、社会教育、教育信息化的理论和实践研究，建

设一支相对稳定的教育研究队伍，提高我校教育科学研究的整体

水平，更好地为学校改革、发展和建设服务，特制定和完善本管

理办法。 

一、兼职研究人员的任职资格 

江苏开放大学（江苏城市职业学院）兼职研究人员分为研究

员与研究助理两类，任职资格与条件如下： 

1．熟悉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，掌握高等教育理论，具

有较高的政策水平。 

2．兼职研究员须具有明确的教育研究方向和研究能力，并

已取得相应的前期成果；兼职研究助理须具有一定的研究能力和

理论基础。 

3．具有较强的事业心、责任感和团队协作意识。 

4．兼职研究员须具有副高以上职称或博士学位；兼职研究

助理须具有教育学、管理学、心理学或社会学硕士以上学位，年

龄不超过 35 岁。 

5．能遵守本办法的各项规定和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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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兼职研究人员的基本职责 

（一）兼职研究人员应承担相应的研究任务，并按照聘期任

务书的要求进行绩效考核。 

（二）兼职研究人员在受聘期间应积极申报国家、省、部级

科研项目。其中，以个人为主体开展研究任务的，研究员应作为

第一负责人承担厅级以上（不含各级学会、开放大学系统）研究

课题 1 项；研究助理应作为第一负责人或课题主要参与者承担校

级以上研究课题 1 项。以团队形式开展研究任务的，研究团队应

主持厅级以上（不含各级学会、开放大学系统）研究课题 1 项、

校级以上研究课题 2 项。 

（三）兼职研究人员在受聘期间应取得一定的研究成果，每

年应提交 1 份专题研究报告。研究成果方面，以个人为主体开展

研究任务的，聘期内研究员须在核心期刊至少公开发表 1 篇学术

论文，研究助理须至少公开发表 1 篇学术论文；以团队形式开展

研究任务的，研究团队须在核心期刊至少公开发表 2 篇学术论

文。 

（四）结合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实践，积极提出工作建议和

意见。 

三、兼职研究人员的待遇 

（一）依据申请人研究的情况可在校级教学、科研项目申报

中优先获得一定的经费资助。 

（二）优先推荐参加国内外相关学术会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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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教育科学研究院（以下简称教科院）协助向核心期刊

推荐研究成果，优先在《终身教育研究》期刊上发表论文。 

（四）为兼职研究员的课题研究配备研究助理。 

（五）聘期内，以个人为主体开展研究任务的，兼职研究员

可申请 5000 元的科研经费，兼职研究助理可申请 3000 元的研究

经费；以团队形式开展研究任务的，研究团队可申请 10000 元的

科研经费（分为团队建设经费和成员基本建设经费）。兼职研究

人员须根据项目研究的需要及学校的财务管理制度，合理支配研

究经费。 

（六）教科院须向兼职研究人员提供课题研究所需的科研资

料及其他支持服务。 

四、兼职研究人员的管理 

（一）学校向兼职研究人员和团队颁发聘书。 

（二）兼职研究人员和团队的研究工作由教科院负责管理。 

（三）兼职研究人员和团队的聘任期为两年。两年期满后，

经本人申请可以按程序重新聘任。 

（四）聘兼职研究人员和团队在聘期内须完成规定的任务。

对不履行职责,不按期完成任务者，学校将提前解除聘任关系，

并视情况按有关规定全部或部分地扣除所拨科研经费。因工作原

因不能坚持兼职的，可提出退出申请。 

（五）兼职研究人员和团队受聘期间所取得的研究成果，学

校有优先使用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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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兼职研究人员的审批程序  

根据学校教育教学研究工作的需要，采取个人或团队申请，

单位、部门推荐，并报学校批准的程序遴选兼职研究人员和团队。 

1．申请兼职研究人员和团队须填写《兼职研究人员申请表》。 

2．经申请人所在单位或部门批准后，申请表集中报送教科

院。 

3．教科院对申请人员进行资格初审。 

4．报学校审批后，由学校行文聘任。 

    六、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执行，由教科院负责解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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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开放大学（江苏城市职业学院）办公室          2020 年 6 月 1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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